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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柯姆

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柯姆”）于 2026年 1月 6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吴

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中法院”）送达的【（2025）苏 0506 破申 219 号】

《民事裁定书》、《决定书》，依法裁定受理苏州柯姆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吴中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指定江苏漫修（苏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6年 2月 27日召开，为高效推进苏州柯姆电

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结合本案债权债务情况，管理人决定本案债权人会议

以非现场方式进行召开，由管理人在 2026年 2月 27日前通过信件邮寄的方式向

债权人报告执行职务工作情况、债权申报核定情况，通过非现场方式进行书面表

决相关需要表决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柯姆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6年 2月 27日以

非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的决议有《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

变价方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非现场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共 4项。

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权人共 82 家，其中 82 家债权人享有表决权，代表的债

权额为 33,237,013.06元，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100％。

1、《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的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同意该决议的人数为 68家，占到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 82.93%；同意该决议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为



27,319,660.4元，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82.2％。

2、《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同意该决议的人数为 69家，占到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 84.15%；同意该决议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为

27,502,652.04元，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82.75％。

3、《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同意该决议的人数为 69家，占到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 84.15%；同意该决议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为

27,502,652.04元，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82.75％。

4、《非现场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的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同意该决议的人数为 69家，占到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 84.15%；同意该决议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为

27,502,652.04元，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82.75％。

本次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

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第 1-4项议案通过。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吴中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苏州柯姆进入破产程序，被管理人接管

后，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苏州柯姆已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苏州柯姆的应收账款约为 202.30万元，其他

应收款约为 3,842.75万元。苏州柯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上述应收款项可能无法

收回，存在全额损失的风险，公司将结合本次破产清算的具体实施情况及最终清

算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